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766號

原      告  劉昊   

            章莉莉 

            劉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雯萱 

被      告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甫彥 

訴訟代理人  林利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劉昊前於民國112年4月25日透過網路為其父

母即原告劉登、章莉莉向被告訂購由日本航空（下稱日航）

開票、回程部分航段於美國時間113年1月9日07：32(台灣時

間1月10日 20:32)自哥倫比亞起飛之美國航空（下稱美航）

機票（下稱系爭機票）。惟於原航班預定起飛前數小時，卻

臨時遭美航通知因天候因素取消。原告遂聯繫被告有無替代

航班盡快返台，被告以簡訊告知1月10日有替代JL航班，須

待回覆可否免費更改。原告焦急等待數小時再次聯繫被告1

月10日及接續其他天的航班，然經被告回覆1月10日經濟艙

已滿，不同艙要補差價，原告家人亦回覆請被告先詢問差價

金額及其他天航班再做決定。嗣原告家人又去電被告，被告

告知美國1月10日沒有航班及1月11日全滿，最快要等到1月1

2日、1月13日。原告家人詢問被告前次電詢曾說有不同艙要

補差價，是有班機，為何又沒航班？原告家人連續2度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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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是經濟艙滿還是無班機飛?被告均確認回覆為沒有航班

飛。原告因此決定於台灣時間1月10日中午12：30左右去電

被告詢問及決定退票細節，並重新購買2張1月11日UA航班回

台。嗣原告劉登於美國時間1月10日網上發現AA航空1月10日

有班機且正常起飛，並非如被告所說沒有班機。原告家人於

1月11日至被告處反應上情，被告客服回覆因1月10日當日系

統鎖住即查不到航班。然系統鎖住查不到航班與沒有航班情

況不同，被告嗣又表示因不同艙要補差價，則於退票後再重

新購票，也是一樣。惟是否補差價應由旅客決定，原告既向

被告詢問差價金額，則被告應係誠實告知原告差價金額，而

非以沒有航班之錯誤訊息回覆原告。因被告回覆沒有航班之

錯誤訊息導致高齡之原告章莉莉、劉登未能獲取正確訊息，

而擔心受怕，滯留美國2天半，故請求被告賠償重新購票之

機票費用美金1,753.2元及精神慰撫金美金500元等語，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939元。

二、被告則以下情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被告係受原告劉昊所託，以原告劉昊之名義訂購系爭機票及

提供代收/代付票款服務，則被告為原告劉昊處理代訂機票

等事務，應認係成立委任契約，並適用委任相關之規定，原

告章莉莉、劉登與被告並無契約關係。被告與原告劉昊間委

任契約範圍包括被告公告訂購機票之所有相關資訊、作業辦

法及訂購明細，被告依委任契約辦理退改票事務：被告網站

提供機票訂購服務，機票商品透過全球訂位系統串接連線作

業，並於訂購頁面提供多種不同方案，並依各供應商所提供

的票價方案揭露於商品網頁，由消費者自行挑選訂購。而機

票之退、改票皆依航空公司票規或航空公司作業公告處理。

依被告網站訂購機票流程說明可知，原告於訂購過程中，可

清楚得知其訂購航班資訊、《行李資訊及票價規定》與《訂

購須知》，並經原告自由審閱後同意勾選『我已完整閱讀本

服務[訂購須知](含個資聲明)，並接受所有規定事項完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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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自行填寫旅客資料送出訂單，及完成付款，被告最後

依訂單資訊完成代訂機票事宜。被告前述公告訂購機票所有

相關資訊、作業辦法及訂購明細均構成被告與原告劉昊間委

任契約之一部。

㈡、系爭機票原訂回程航班，因航空公司臨時於起飛前通知取

消，其取消非可歸責被告所致，且被告於收到航空公司通知

後，已第一時間通知原告，使原告免受延誤影響退票權益。

被告就系爭機票辦理改退票事務過程中，均已盡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

　⒈被告係屬旅行社，僅提供機票訂購服務，就系爭機票之實際

運送服務乃係由航空公司提供，因此就運送契約衍生之機票

退改事宜，均須依航空公司公告或作業辦法辦理。另被告就

機位之預訂、退改變更，僅得透過航空公司事先授權之訂位

系統查詢辦理，大部分退改票相關作業須待航空公司人工審

核/回覆，如遇假日或夜間等非工作時間則須等待次日工作

時間始得辦理，非旅客無論何時提出詢問或請求，被告均可

立即回覆或辦理。　　　　　

  ⒉被告就退改票規定作業時間，已有預先公告於商品頁面之訂

購須知，依訂購須知『其他注意事項』第2點「機票開立

後，若需更改訂位記錄，請至會員中心於線上提出改票申

請。大部分的更改需求須另付費換改機票（包括航空公司規

定的費用及本公司改票手續費），具體內容以系統操作或客

服人員之確認回覆為準。但，若訂購的是華信航空以中文姓

名訂位的國內航線機票，則請至本網查訂單，並透過『聯絡

客服』發訊提出需求。」及第3點「旅客在國外如欲更改機

票訂位記錄，需先確認票規可否更改，及更改是否需另付費

換票，並於48小時工作日前提出更改申請。若未依規定辦

理，而致無法順利搭機或產生額外損失，得由旅客自行負

責。」從上開訂購須知內容可知，不論任何原因改票，被告

至少須有至少2個工作天時間始得辦理，原告於訂購前可清

楚知悉，並經自由審閱同意提交訂單，已構成委任契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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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另依日本航班取消/延誤作業辦法，機票處理方式第2點

「原訂艙等(RBD)客滿改訂較高艙等時須補收價差」，及第5

點「如航班NO-SHOW,退票時可免除退票手續費,但仍須收取N

O-SHOW 罰金。票規為不可退票或是未規範NO-SHOW 相關罰

則的票種則一律扣除台幣2000 元後退還餘額。」因運送契

約解除或變更衍生之退改票事宜，原告不論透過何種方式訂

購機票，均應受航空公司公告之票規或作業辦法均束。

　⒊從訂單後台系統訊息記錄列表可知，被告收到回程航班取消

時離原訂起飛時間已不足1日且鄰近航空公司下班時間，原

告收到訊息後於晚間5點30分申請退票，被告客服立即協助

辦理退票事宜，避免原告遭沒收NO-SHOW罰金或喪失退票權

益。經被告確認退票事宜後，原告才於下午6點25分取消退

票及提出改票需求，當時已非航空公司上班時間，因此被告

實無法立即洽詢日航辦理改票，並有備註及同步回覆將於隔

日工作時間儘速確認。原告提出改票需求，未按訂購須知改

票作業規定（48小時工作日前提出更改申請），不斷要求被

告緊急處理，然被告考量原告急切，故就其提出之系爭機票

改票事宜皆以急件優先處理，被告客服於原告提出改票隔

日，一早即向航空公司確認改票事宜，且後續不斷依原告指

示內容立即辦理各項查詢及回覆，並無故意拖延之情形。　

　⒋被告客服於原告提出改票需求，因遇航空公司下班時間，故

於隔日工作時間一早向日航確認改票事宜，然而此時定位系

統已查無1月10日航班，主因乃係起飛在即訂位系統已遭航

空公司鎖住，被告無法查得且無法對當日航班辦理任何變

更，因此被告確實轉達原告「查無航班」，主意乃係告知已

經無法按原告指示完成更改1月10日航班，需要確認後續日

期航班之意，並無欺騙之故意；再者，一般航空公司所有航

班均為公開資訊，原告可輕易於網路查詢，且原告亦自承係

於網上查到航班資訊，其理應無受欺騙之虞。況從訂單後台

系統訊息記錄列表可知，原告於1月10日下午提交退票申請

前，多次與被告聯繫確認改票事宜時均告知拒絕給付不同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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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價差，不符航空公司退改票作業辦法，被告無法擅自為其

辦理改票。從1月10日上午9點至12點期間，原告訴代多次來

電，被告均有提供當下查詢最近航班結果，然而改票價差須

航空公司回覆後始能提供，因此被告須一定作業時間確認，

但在被告客服查詢後續機位及價差情況未及回覆原告時，原

告即已自行決定退票。被告回覆之所有資訊均係因當下查詢

結果及回覆時間不同而即時更新，並無錯誤。另原告在未給

予被告足夠作業時間情況下，自行決定退票，並非被告故意

不提供價差，原告主張受被告錯誤訊息誤導，與事實不符。

被告依照原告指示完成機票退票申請，除為原告申請特殊退

票免扣航司罰金外，為遵照原告儘速退款指示，被告未按原

本退票程序（需2-6個月）而係與航空公司協調優先辦理，

並於退票當月份完成所有退款；另被告考量原告感受不佳，

業已主動免除原應收取之退票手續費，自行吸收退人力成

本，顯見無任何惡意或態度不佳情事。

㈢、又委任契約範圍，應僅及於機票訂購相關事務，不包含任何

應由原告劉昊自行注意之個人旅遊需求或個人旅遊風險。諸

如原告起訴狀提及之母親慢性藥不足及醫病需求，業與兩造

間委任契約無關，應視為一般旅遊風險，原告應於行前多備

常用藥品，或評估海外就醫風險透過旅遊保險等方式自行處

理。原告雖主張被告延遲回覆導致喪失機位等待順序及提供

錯誤資訊，違反受任人義務，然依前所述，被告已預先公告

改票作業規定，經原告事前同意後構成兩造間契約。原告未

依訂購須知作業時間提出改票請求，被告已及時查詢處理，

在未給予合理作業時間情形下，被告仍以原告需求優先辦

理，並即時回覆處理。又原告主張被告客服告知1月10日無

航班但卻有航班起飛乙節，主因乃係航空公司通知取消時間

與起飛日期過近，及原告逾航空公司工作時間提出改票申請

導致，被告客服於隔日工作時間立即辦理，但仍受時限影響

無法完成改票；被告客服一經查得訂位系統無顯示1月10日

航班資訊當下，確認已無法改票，因急於協助原告後續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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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回覆時過於簡略，恐使原告誤會當日沒有航班，然究

其實上開誤會未如原告所述有任何不利影響，蓋因系爭機票

照航空公司票規僅得透過被告辦理，而被告僅得透過訂位系

統辦理，被告就原告每次指示及詢問，均是依照機票訂位系

統即時查詢結果回覆，資訊俱為真實。且被告回覆查無航班

當時，原告期望變更搭乘1月10日航班已遭航空公司上鎖機

位，被告無法辦理任何變更，故無論1月10日有無航班起

飛，被告告知「查無航班」或「當日有航班但已無法辦理改

票」二者意義均為相等。況原告從網路即可得知所有航班資

訊，若對被告回覆訊息有疑慮，自可再次提出詢問，確認後

再行退票。原告自行決定退票後竟主張遭被告誤導，實屬牽

強附會。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不提供價差乙節，實為原告未給

予合理時間導致被告不及提供，且被告持續依指示辦理相關

作業及回覆，並無故意不提供情形。原告主張額外購票損失

部分，依最終結果而論，原告並無額外損失：依日航改票作

業辦法，如依原告期望更改至1月10日航班，因該航班無同

等經濟艙，原告必須給付總計29,200元（計算：2人艙等價

差約28,200元+2人改票手續費約1,000元＝29,200）；而本

案實際原告採取退票及重新購票方案實際僅花費15,825元

（計算：重購機票金額換算約55,135元-實際退票款37,710

元-被告減免退票手續費1,600元＝15,825元）。相較而言，

原告最後採取方案更為有利，被告行為反而使原告損失金額

降低，並無過失。故原告因航班取消所生之損失（包含滯留

期間食宿等支出），係因航空公司取消回程航班所致，非可

歸責被告，且被告處理事務並無過失，基於債之相對性原

則，原告應僅得向航空公司請求賠償，概與被告無涉。

㈣、再者，就原告單方主張被告「延誤回覆及錯誤告知1月10日

沒有航班」之過失行為，按照一般社會經驗，應僅生財產上

損害結果，與其主張侵害人格權之精神損失之間應無相當因

果關係，自不得據為請求。原告僅以兩位旅客劉登及章莉莉

均為70歲以上、有慢性病史，需緊急就醫為由，主張受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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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損失，然論其性質，慢性病本非突發之重大疾病，就其掛

號，如性質為一般回診應可提前改期，若為緊急，則應可逕

往當地就醫、直接辦理退票另購其他航班機票，或直接告知

願補付艙等價差立即改票。依訂單訊息紀錄顯示，原告不斷

要求被告免費改票，似乎兩位旅客無立即危險，原告所稱

「緊急」應非事實。況原告自始未就兩位旅客人格法益受侵

害情形提出任何證明，若僅如其言為單純情緒焦慮，依照一

般客觀經驗，應不足以認定被告行為已侵害其人格法益達情

節重大程度。

三、本件原告劉昊於112年4月25日向被告訂購系爭回程機票，惟

該航班臨時遭美航以天侯因素通知取消。被告於000年0月0

日下午5：23簡訊通知原告航班異動，並告知可辦理退票事

宜。嗣原告提出改票需求，被告客服於1月10：02電聯原告

表示航班異動若無同艙等需補差價，且訂位系統已查無1月1

0日之航班。其後原告陸續電聯被告詢問改票進度，被告客

服亦陸續回復訂位系統已查無1月10日之其他航班，1月11日

經濟艙滿，若無同艙等需補差價。原告家人嗣於1月10日1

2：30詢問退票事宜，並於1月10日下午3：51申請退票。原

告劉昊另行購買原告劉登、章莉莉回程機票，支出機票費用

美金1,735.2元等事實，有系爭機票明細、另購回程機票明

細、被告訂位系統後台紀錄列表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因被告客服告知1月10日無其他回

程航班之錯誤訊息及1月11日經濟艙等全滿，致高齡之原告

章莉莉、劉登滯留美國2.5日，身心焦慮，額外支出食宿費

用，故被告應賠償原告重新購買機票、原告劉登、章莉莉滯

留美國所額外支出之食宿費用及精神慰撫金共90,939元等

情，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依發展觀光條

例第2條第10款、第27條第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所

用名詞，定義如下：…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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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食宿、領隊人員、導遊人員、代

購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

之營利事業」、「旅行業業務範圍如下：一、接受委託代售

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客票」，是消費者

（旅客）委託旅行社辦理機票購票事宜，屬委任代辦性質，

而旅行社代消費者（旅客）完成開票手續、取得機票後，該

旅客與航空公司之間即成立旅客運送契約。查被告係依原告

劉昊之指示代為訂購系爭機票，且依原告劉昊委託內容以原

告章莉莉、劉登名義完成開票手續，並將系爭機票交付予原

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劉昊交付予被告之機票

費用乃係用以支付系爭機票之對價，並非由被告取得；開票

完成後實際與航空公司成立旅客運送契約之人為原告章莉

莉、劉登，堪認本件僅係由原告劉昊委託被告處理訂購機票

事宜，而被告允為處理，核其性質屬委任契約，且訂購系爭

機票之委任契約係成立於原告劉昊與被告間，原告劉登、章

莉莉與被告間並無委任之契約關係，合先敘明。

㈡、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

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為之，民法第535條定有明文；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

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

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

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

參照）。

㈢、原告雖主張係因被告告知美國時間1月10日無其他回程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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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錯誤訊息，致其誤以為該日無班機起飛，而受有前揭損害

云云，被告不爭執有於台灣時間1月10日早上告知原告之訴

訟代理人當日已無航班，惟否認有何提供錯誤之訊息致原告

受有損害，並以前詞置辯。查被告係經營旅行社，僅係提供

代購機票服務，就系爭機票之更改或取消自仍須依照航空公

司之作業方式。又被告辯稱其就機位之預訂、退改變更，僅

得透過航空公司事先授權之訂位系統查詢辦理，亦即本件系

爭機票之退票或更改僅能透過被告利用航空公司授權之訂位

系統查詢、辦理一節，既為原告所不爭執，則被告就原告當

下詢問前揭時日之航班、機位之有無，自應以航空公司當時

授權或開放被告得使用訂位系統所顯示之內容為準，至於航

空公司當時是否仍有航班或機位可開放旅客以其他方式向其

訂購，因非屬被告透過其訂位系統所得查詢或訂購改票之範

圍，被告自無代原告查詢或確認之義務。是被告既辯稱當時

訂位系統顯示已無航班，亦即其已無法再透過其訂位系統代

原告訂票或更改，而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當時被告所能使

用之航空公司訂位系統顯示該日尚有航班可訂位或更改，則

原告於1月10日詢問被告有無美國時間1月10日出發之航班可

更改時，被告以其當時航空公司授權之訂位系統頁面所顯示

資訊告知原告無其他1月10日之回程航班資訊，自難認有何

故意、過失或違反委任契約義務而告知被告錯誤訊息之情，

原告僅以該航班當日仍有正常起飛為由主張被告未告知航班

之正確訊息，尚非可採。是原告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航空公

司當時仍有開放被告得透過其訂位系統為原告改票或尚有機

位可供原告另行購買，則不論該日航班是否仍有正常起飛，

因原告能否順利改票或另行購票搭乘，均屬未定，則原告是

否有因此延誤返台並受有前揭損害，即非無疑，亦難認與被

告有無正確告知航班訊息即有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以此為

由主張被告係提供不實之資訊致其誤以當天航空公司並無班

機起飛而延誤返台，受有前揭損害，被告應賠償另購機票費

用及食宿費用云云，自非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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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被告告知錯誤訊息，致原告章莉

莉、劉登滯留美國，身心承受焦慮與緊張，被告應賠償其精

神損失等語。惟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故意、過失

或違反委任契約之義務告知錯誤訊息之情事，業如前述，且

原告劉登、章莉莉亦未說明其有何人格權受被告不法侵害並

就其所主張之損害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請求自亦無從

准許。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依原告劉昊之指示為原告章莉莉、劉登

完成開票手續、取得機票後，原告章莉莉、劉登係與航空公

司間成立旅客運送契約，系爭航班遭航空公司取消之變動，

並非可歸責於被告。而被告收到取消通知後，已於第一時間

通知原告知悉，並持續進行協調及爭取退款事宜之事實，有

被告訂位系統後台記錄列表在卷可稽，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

何故意或過失告知原告錯誤之訊息，業如上述，尚難認被告

就原告劉昊委任代辦機票事項，有何債務不履行或可歸責之

事由。且本件訂購機票之委任關係僅存在於原告劉昊與被告

間，原告章莉莉、劉登並非本件訂購機票委任契約當事人，

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契約之效力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間，而

不及於非契約當事人之原告章莉莉、劉登，原告章莉莉、劉

登自不得以被告違反委任契約義務而有債務不履行情事，請

求被告賠償機票票款及食宿費用或精神慰撫金。此外，由上

所述被告與原告聯繫回覆之過程，亦無法認定被告有何故意

或過失侵害原告權益行為，或未依被告網站上所公告之訂購

須知處理訂購機票之預定、退改。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

證據證明被告有何侵害其權利並致其受有損害之證據，則原

告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無據。從而，原告訴請

被告給付90,93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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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

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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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766號
原      告  劉昊    
            章莉莉  
            劉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雯萱  
被      告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甫彥  
訴訟代理人  林利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劉昊前於民國112年4月25日透過網路為其父母即原告劉登、章莉莉向被告訂購由日本航空（下稱日航）開票、回程部分航段於美國時間113年1月9日07：32(台灣時間1月10日 20:32)自哥倫比亞起飛之美國航空（下稱美航）機票（下稱系爭機票）。惟於原航班預定起飛前數小時，卻臨時遭美航通知因天候因素取消。原告遂聯繫被告有無替代航班盡快返台，被告以簡訊告知1月10日有替代JL航班，須待回覆可否免費更改。原告焦急等待數小時再次聯繫被告1月10日及接續其他天的航班，然經被告回覆1月10日經濟艙已滿，不同艙要補差價，原告家人亦回覆請被告先詢問差價金額及其他天航班再做決定。嗣原告家人又去電被告，被告告知美國1月10日沒有航班及1月11日全滿，最快要等到1月12日、1月13日。原告家人詢問被告前次電詢曾說有不同艙要補差價，是有班機，為何又沒航班？原告家人連續2度詢問被告是經濟艙滿還是無班機飛?被告均確認回覆為沒有航班飛。原告因此決定於台灣時間1月10日中午12：30左右去電被告詢問及決定退票細節，並重新購買2張1月11日UA航班回台。嗣原告劉登於美國時間1月10日網上發現AA航空1月10日有班機且正常起飛，並非如被告所說沒有班機。原告家人於1月11日至被告處反應上情，被告客服回覆因1月10日當日系統鎖住即查不到航班。然系統鎖住查不到航班與沒有航班情況不同，被告嗣又表示因不同艙要補差價，則於退票後再重新購票，也是一樣。惟是否補差價應由旅客決定，原告既向被告詢問差價金額，則被告應係誠實告知原告差價金額，而非以沒有航班之錯誤訊息回覆原告。因被告回覆沒有航班之錯誤訊息導致高齡之原告章莉莉、劉登未能獲取正確訊息，而擔心受怕，滯留美國2天半，故請求被告賠償重新購票之機票費用美金1,753.2元及精神慰撫金美金5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939元。
二、被告則以下情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被告係受原告劉昊所託，以原告劉昊之名義訂購系爭機票及提供代收/代付票款服務，則被告為原告劉昊處理代訂機票等事務，應認係成立委任契約，並適用委任相關之規定，原告章莉莉、劉登與被告並無契約關係。被告與原告劉昊間委任契約範圍包括被告公告訂購機票之所有相關資訊、作業辦法及訂購明細，被告依委任契約辦理退改票事務：被告網站提供機票訂購服務，機票商品透過全球訂位系統串接連線作業，並於訂購頁面提供多種不同方案，並依各供應商所提供的票價方案揭露於商品網頁，由消費者自行挑選訂購。而機票之退、改票皆依航空公司票規或航空公司作業公告處理。依被告網站訂購機票流程說明可知，原告於訂購過程中，可清楚得知其訂購航班資訊、《行李資訊及票價規定》與《訂購須知》，並經原告自由審閱後同意勾選『我已完整閱讀本服務[訂購須知](含個資聲明)，並接受所有規定事項完成訂購』，自行填寫旅客資料送出訂單，及完成付款，被告最後依訂單資訊完成代訂機票事宜。被告前述公告訂購機票所有相關資訊、作業辦法及訂購明細均構成被告與原告劉昊間委任契約之一部。
㈡、系爭機票原訂回程航班，因航空公司臨時於起飛前通知取消，其取消非可歸責被告所致，且被告於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後，已第一時間通知原告，使原告免受延誤影響退票權益。被告就系爭機票辦理改退票事務過程中，均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⒈被告係屬旅行社，僅提供機票訂購服務，就系爭機票之實際運送服務乃係由航空公司提供，因此就運送契約衍生之機票退改事宜，均須依航空公司公告或作業辦法辦理。另被告就機位之預訂、退改變更，僅得透過航空公司事先授權之訂位系統查詢辦理，大部分退改票相關作業須待航空公司人工審核/回覆，如遇假日或夜間等非工作時間則須等待次日工作時間始得辦理，非旅客無論何時提出詢問或請求，被告均可立即回覆或辦理。　　　　　
  ⒉被告就退改票規定作業時間，已有預先公告於商品頁面之訂購須知，依訂購須知『其他注意事項』第2點「機票開立後，若需更改訂位記錄，請至會員中心於線上提出改票申請。大部分的更改需求須另付費換改機票（包括航空公司規定的費用及本公司改票手續費），具體內容以系統操作或客服人員之確認回覆為準。但，若訂購的是華信航空以中文姓名訂位的國內航線機票，則請至本網查訂單，並透過『聯絡客服』發訊提出需求。」及第3點「旅客在國外如欲更改機票訂位記錄，需先確認票規可否更改，及更改是否需另付費換票，並於48小時工作日前提出更改申請。若未依規定辦理，而致無法順利搭機或產生額外損失，得由旅客自行負責。」從上開訂購須知內容可知，不論任何原因改票，被告至少須有至少2個工作天時間始得辦理，原告於訂購前可清楚知悉，並經自由審閱同意提交訂單，已構成委任契約之一部。另依日本航班取消/延誤作業辦法，機票處理方式第2點「原訂艙等(RBD)客滿改訂較高艙等時須補收價差」，及第5點「如航班NO-SHOW,退票時可免除退票手續費,但仍須收取NO-SHOW 罰金。票規為不可退票或是未規範NO-SHOW 相關罰則的票種則一律扣除台幣2000 元後退還餘額。」因運送契約解除或變更衍生之退改票事宜，原告不論透過何種方式訂購機票，均應受航空公司公告之票規或作業辦法均束。
　⒊從訂單後台系統訊息記錄列表可知，被告收到回程航班取消時離原訂起飛時間已不足1日且鄰近航空公司下班時間，原告收到訊息後於晚間5點30分申請退票，被告客服立即協助辦理退票事宜，避免原告遭沒收NO-SHOW罰金或喪失退票權益。經被告確認退票事宜後，原告才於下午6點25分取消退票及提出改票需求，當時已非航空公司上班時間，因此被告實無法立即洽詢日航辦理改票，並有備註及同步回覆將於隔日工作時間儘速確認。原告提出改票需求，未按訂購須知改票作業規定（48小時工作日前提出更改申請），不斷要求被告緊急處理，然被告考量原告急切，故就其提出之系爭機票改票事宜皆以急件優先處理，被告客服於原告提出改票隔日，一早即向航空公司確認改票事宜，且後續不斷依原告指示內容立即辦理各項查詢及回覆，並無故意拖延之情形。　
　⒋被告客服於原告提出改票需求，因遇航空公司下班時間，故於隔日工作時間一早向日航確認改票事宜，然而此時定位系統已查無1月10日航班，主因乃係起飛在即訂位系統已遭航空公司鎖住，被告無法查得且無法對當日航班辦理任何變更，因此被告確實轉達原告「查無航班」，主意乃係告知已經無法按原告指示完成更改1月10日航班，需要確認後續日期航班之意，並無欺騙之故意；再者，一般航空公司所有航班均為公開資訊，原告可輕易於網路查詢，且原告亦自承係於網上查到航班資訊，其理應無受欺騙之虞。況從訂單後台系統訊息記錄列表可知，原告於1月10日下午提交退票申請前，多次與被告聯繫確認改票事宜時均告知拒絕給付不同艙等價差，不符航空公司退改票作業辦法，被告無法擅自為其辦理改票。從1月10日上午9點至12點期間，原告訴代多次來電，被告均有提供當下查詢最近航班結果，然而改票價差須航空公司回覆後始能提供，因此被告須一定作業時間確認，但在被告客服查詢後續機位及價差情況未及回覆原告時，原告即已自行決定退票。被告回覆之所有資訊均係因當下查詢結果及回覆時間不同而即時更新，並無錯誤。另原告在未給予被告足夠作業時間情況下，自行決定退票，並非被告故意不提供價差，原告主張受被告錯誤訊息誤導，與事實不符。被告依照原告指示完成機票退票申請，除為原告申請特殊退票免扣航司罰金外，為遵照原告儘速退款指示，被告未按原本退票程序（需2-6個月）而係與航空公司協調優先辦理，並於退票當月份完成所有退款；另被告考量原告感受不佳，業已主動免除原應收取之退票手續費，自行吸收退人力成本，顯見無任何惡意或態度不佳情事。
㈢、又委任契約範圍，應僅及於機票訂購相關事務，不包含任何應由原告劉昊自行注意之個人旅遊需求或個人旅遊風險。諸如原告起訴狀提及之母親慢性藥不足及醫病需求，業與兩造間委任契約無關，應視為一般旅遊風險，原告應於行前多備常用藥品，或評估海外就醫風險透過旅遊保險等方式自行處理。原告雖主張被告延遲回覆導致喪失機位等待順序及提供錯誤資訊，違反受任人義務，然依前所述，被告已預先公告改票作業規定，經原告事前同意後構成兩造間契約。原告未依訂購須知作業時間提出改票請求，被告已及時查詢處理，在未給予合理作業時間情形下，被告仍以原告需求優先辦理，並即時回覆處理。又原告主張被告客服告知1月10日無航班但卻有航班起飛乙節，主因乃係航空公司通知取消時間與起飛日期過近，及原告逾航空公司工作時間提出改票申請導致，被告客服於隔日工作時間立即辦理，但仍受時限影響無法完成改票；被告客服一經查得訂位系統無顯示1月10日航班資訊當下，確認已無法改票，因急於協助原告後續改票事宜，回覆時過於簡略，恐使原告誤會當日沒有航班，然究其實上開誤會未如原告所述有任何不利影響，蓋因系爭機票照航空公司票規僅得透過被告辦理，而被告僅得透過訂位系統辦理，被告就原告每次指示及詢問，均是依照機票訂位系統即時查詢結果回覆，資訊俱為真實。且被告回覆查無航班當時，原告期望變更搭乘1月10日航班已遭航空公司上鎖機位，被告無法辦理任何變更，故無論1月10日有無航班起飛，被告告知「查無航班」或「當日有航班但已無法辦理改票」二者意義均為相等。況原告從網路即可得知所有航班資訊，若對被告回覆訊息有疑慮，自可再次提出詢問，確認後再行退票。原告自行決定退票後竟主張遭被告誤導，實屬牽強附會。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不提供價差乙節，實為原告未給予合理時間導致被告不及提供，且被告持續依指示辦理相關作業及回覆，並無故意不提供情形。原告主張額外購票損失部分，依最終結果而論，原告並無額外損失：依日航改票作業辦法，如依原告期望更改至1月10日航班，因該航班無同等經濟艙，原告必須給付總計29,200元（計算：2人艙等價差約28,200元+2人改票手續費約1,000元＝29,200）；而本案實際原告採取退票及重新購票方案實際僅花費15,825元（計算：重購機票金額換算約55,135元-實際退票款37,710元-被告減免退票手續費1,600元＝15,825元）。相較而言，原告最後採取方案更為有利，被告行為反而使原告損失金額降低，並無過失。故原告因航班取消所生之損失（包含滯留期間食宿等支出），係因航空公司取消回程航班所致，非可歸責被告，且被告處理事務並無過失，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應僅得向航空公司請求賠償，概與被告無涉。
㈣、再者，就原告單方主張被告「延誤回覆及錯誤告知1月10日沒有航班」之過失行為，按照一般社會經驗，應僅生財產上損害結果，與其主張侵害人格權之精神損失之間應無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得據為請求。原告僅以兩位旅客劉登及章莉莉均為70歲以上、有慢性病史，需緊急就醫為由，主張受有精神損失，然論其性質，慢性病本非突發之重大疾病，就其掛號，如性質為一般回診應可提前改期，若為緊急，則應可逕往當地就醫、直接辦理退票另購其他航班機票，或直接告知願補付艙等價差立即改票。依訂單訊息紀錄顯示，原告不斷要求被告免費改票，似乎兩位旅客無立即危險，原告所稱「緊急」應非事實。況原告自始未就兩位旅客人格法益受侵害情形提出任何證明，若僅如其言為單純情緒焦慮，依照一般客觀經驗，應不足以認定被告行為已侵害其人格法益達情節重大程度。
三、本件原告劉昊於112年4月25日向被告訂購系爭回程機票，惟該航班臨時遭美航以天侯因素通知取消。被告於000年0月0日下午5：23簡訊通知原告航班異動，並告知可辦理退票事宜。嗣原告提出改票需求，被告客服於1月10：02電聯原告表示航班異動若無同艙等需補差價，且訂位系統已查無1月10日之航班。其後原告陸續電聯被告詢問改票進度，被告客服亦陸續回復訂位系統已查無1月10日之其他航班，1月11日經濟艙滿，若無同艙等需補差價。原告家人嗣於1月10日12：30詢問退票事宜，並於1月10日下午3：51申請退票。原告劉昊另行購買原告劉登、章莉莉回程機票，支出機票費用美金1,735.2元等事實，有系爭機票明細、另購回程機票明細、被告訂位系統後台紀錄列表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因被告客服告知1月10日無其他回程航班之錯誤訊息及1月11日經濟艙等全滿，致高齡之原告章莉莉、劉登滯留美國2.5日，身心焦慮，額外支出食宿費用，故被告應賠償原告重新購買機票、原告劉登、章莉莉滯留美國所額外支出之食宿費用及精神慰撫金共90,939元等情，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依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10款、第27條第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如下：…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食宿、領隊人員、導遊人員、代購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事業」、「旅行業業務範圍如下：一、接受委託代售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客票」，是消費者（旅客）委託旅行社辦理機票購票事宜，屬委任代辦性質，而旅行社代消費者（旅客）完成開票手續、取得機票後，該旅客與航空公司之間即成立旅客運送契約。查被告係依原告劉昊之指示代為訂購系爭機票，且依原告劉昊委託內容以原告章莉莉、劉登名義完成開票手續，並將系爭機票交付予原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劉昊交付予被告之機票費用乃係用以支付系爭機票之對價，並非由被告取得；開票完成後實際與航空公司成立旅客運送契約之人為原告章莉莉、劉登，堪認本件僅係由原告劉昊委託被告處理訂購機票事宜，而被告允為處理，核其性質屬委任契約，且訂購系爭機票之委任契約係成立於原告劉昊與被告間，原告劉登、章莉莉與被告間並無委任之契約關係，合先敘明。
㈡、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民法第535條定有明文；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
㈢、原告雖主張係因被告告知美國時間1月10日無其他回程航班之錯誤訊息，致其誤以為該日無班機起飛，而受有前揭損害云云，被告不爭執有於台灣時間1月10日早上告知原告之訴訟代理人當日已無航班，惟否認有何提供錯誤之訊息致原告受有損害，並以前詞置辯。查被告係經營旅行社，僅係提供代購機票服務，就系爭機票之更改或取消自仍須依照航空公司之作業方式。又被告辯稱其就機位之預訂、退改變更，僅得透過航空公司事先授權之訂位系統查詢辦理，亦即本件系爭機票之退票或更改僅能透過被告利用航空公司授權之訂位系統查詢、辦理一節，既為原告所不爭執，則被告就原告當下詢問前揭時日之航班、機位之有無，自應以航空公司當時授權或開放被告得使用訂位系統所顯示之內容為準，至於航空公司當時是否仍有航班或機位可開放旅客以其他方式向其訂購，因非屬被告透過其訂位系統所得查詢或訂購改票之範圍，被告自無代原告查詢或確認之義務。是被告既辯稱當時訂位系統顯示已無航班，亦即其已無法再透過其訂位系統代原告訂票或更改，而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當時被告所能使用之航空公司訂位系統顯示該日尚有航班可訂位或更改，則原告於1月10日詢問被告有無美國時間1月10日出發之航班可更改時，被告以其當時航空公司授權之訂位系統頁面所顯示資訊告知原告無其他1月10日之回程航班資訊，自難認有何故意、過失或違反委任契約義務而告知被告錯誤訊息之情，原告僅以該航班當日仍有正常起飛為由主張被告未告知航班之正確訊息，尚非可採。是原告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航空公司當時仍有開放被告得透過其訂位系統為原告改票或尚有機位可供原告另行購買，則不論該日航班是否仍有正常起飛，因原告能否順利改票或另行購票搭乘，均屬未定，則原告是否有因此延誤返台並受有前揭損害，即非無疑，亦難認與被告有無正確告知航班訊息即有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以此為由主張被告係提供不實之資訊致其誤以當天航空公司並無班機起飛而延誤返台，受有前揭損害，被告應賠償另購機票費用及食宿費用云云，自非有據。
㈣、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被告告知錯誤訊息，致原告章莉莉、劉登滯留美國，身心承受焦慮與緊張，被告應賠償其精神損失等語。惟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故意、過失或違反委任契約之義務告知錯誤訊息之情事，業如前述，且原告劉登、章莉莉亦未說明其有何人格權受被告不法侵害並就其所主張之損害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請求自亦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依原告劉昊之指示為原告章莉莉、劉登完成開票手續、取得機票後，原告章莉莉、劉登係與航空公司間成立旅客運送契約，系爭航班遭航空公司取消之變動，並非可歸責於被告。而被告收到取消通知後，已於第一時間通知原告知悉，並持續進行協調及爭取退款事宜之事實，有被告訂位系統後台記錄列表在卷可稽，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告知原告錯誤之訊息，業如上述，尚難認被告就原告劉昊委任代辦機票事項，有何債務不履行或可歸責之事由。且本件訂購機票之委任關係僅存在於原告劉昊與被告間，原告章莉莉、劉登並非本件訂購機票委任契約當事人，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契約之效力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間，而不及於非契約當事人之原告章莉莉、劉登，原告章莉莉、劉登自不得以被告違反委任契約義務而有債務不履行情事，請求被告賠償機票票款及食宿費用或精神慰撫金。此外，由上所述被告與原告聯繫回覆之過程，亦無法認定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權益行為，或未依被告網站上所公告之訂購須知處理訂購機票之預定、退改。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何侵害其權利並致其受有損害之證據，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無據。從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90,93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766號
原      告  劉昊    
            章莉莉  
            劉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雯萱  
被      告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甫彥  
訴訟代理人  林利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劉昊前於民國112年4月25日透過網路為其父
    母即原告劉登、章莉莉向被告訂購由日本航空（下稱日航）
    開票、回程部分航段於美國時間113年1月9日07：32(台灣時
    間1月10日 20:32)自哥倫比亞起飛之美國航空（下稱美航）
    機票（下稱系爭機票）。惟於原航班預定起飛前數小時，卻
    臨時遭美航通知因天候因素取消。原告遂聯繫被告有無替代
    航班盡快返台，被告以簡訊告知1月10日有替代JL航班，須
    待回覆可否免費更改。原告焦急等待數小時再次聯繫被告1
    月10日及接續其他天的航班，然經被告回覆1月10日經濟艙
    已滿，不同艙要補差價，原告家人亦回覆請被告先詢問差價
    金額及其他天航班再做決定。嗣原告家人又去電被告，被告
    告知美國1月10日沒有航班及1月11日全滿，最快要等到1月1
    2日、1月13日。原告家人詢問被告前次電詢曾說有不同艙要
    補差價，是有班機，為何又沒航班？原告家人連續2度詢問
    被告是經濟艙滿還是無班機飛?被告均確認回覆為沒有航班
    飛。原告因此決定於台灣時間1月10日中午12：30左右去電
    被告詢問及決定退票細節，並重新購買2張1月11日UA航班回
    台。嗣原告劉登於美國時間1月10日網上發現AA航空1月10日
    有班機且正常起飛，並非如被告所說沒有班機。原告家人於
    1月11日至被告處反應上情，被告客服回覆因1月10日當日系
    統鎖住即查不到航班。然系統鎖住查不到航班與沒有航班情
    況不同，被告嗣又表示因不同艙要補差價，則於退票後再重
    新購票，也是一樣。惟是否補差價應由旅客決定，原告既向
    被告詢問差價金額，則被告應係誠實告知原告差價金額，而
    非以沒有航班之錯誤訊息回覆原告。因被告回覆沒有航班之
    錯誤訊息導致高齡之原告章莉莉、劉登未能獲取正確訊息，
    而擔心受怕，滯留美國2天半，故請求被告賠償重新購票之
    機票費用美金1,753.2元及精神慰撫金美金500元等語，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939元。
二、被告則以下情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被告係受原告劉昊所託，以原告劉昊之名義訂購系爭機票及
    提供代收/代付票款服務，則被告為原告劉昊處理代訂機票
    等事務，應認係成立委任契約，並適用委任相關之規定，原
    告章莉莉、劉登與被告並無契約關係。被告與原告劉昊間委
    任契約範圍包括被告公告訂購機票之所有相關資訊、作業辦
    法及訂購明細，被告依委任契約辦理退改票事務：被告網站
    提供機票訂購服務，機票商品透過全球訂位系統串接連線作
    業，並於訂購頁面提供多種不同方案，並依各供應商所提供
    的票價方案揭露於商品網頁，由消費者自行挑選訂購。而機
    票之退、改票皆依航空公司票規或航空公司作業公告處理。
    依被告網站訂購機票流程說明可知，原告於訂購過程中，可
    清楚得知其訂購航班資訊、《行李資訊及票價規定》與《訂購
    須知》，並經原告自由審閱後同意勾選『我已完整閱讀本服務
    [訂購須知](含個資聲明)，並接受所有規定事項完成訂購』
    ，自行填寫旅客資料送出訂單，及完成付款，被告最後依訂
    單資訊完成代訂機票事宜。被告前述公告訂購機票所有相關
    資訊、作業辦法及訂購明細均構成被告與原告劉昊間委任契
    約之一部。
㈡、系爭機票原訂回程航班，因航空公司臨時於起飛前通知取消
    ，其取消非可歸責被告所致，且被告於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後
    ，已第一時間通知原告，使原告免受延誤影響退票權益。被
    告就系爭機票辦理改退票事務過程中，均已盡善良管理人注
    意義務：
　⒈被告係屬旅行社，僅提供機票訂購服務，就系爭機票之實際
    運送服務乃係由航空公司提供，因此就運送契約衍生之機票
    退改事宜，均須依航空公司公告或作業辦法辦理。另被告就
    機位之預訂、退改變更，僅得透過航空公司事先授權之訂位
    系統查詢辦理，大部分退改票相關作業須待航空公司人工審
    核/回覆，如遇假日或夜間等非工作時間則須等待次日工作
    時間始得辦理，非旅客無論何時提出詢問或請求，被告均可
    立即回覆或辦理。　　　　　
  ⒉被告就退改票規定作業時間，已有預先公告於商品頁面之訂
    購須知，依訂購須知『其他注意事項』第2點「機票開立後，
    若需更改訂位記錄，請至會員中心於線上提出改票申請。大
    部分的更改需求須另付費換改機票（包括航空公司規定的費
    用及本公司改票手續費），具體內容以系統操作或客服人員
    之確認回覆為準。但，若訂購的是華信航空以中文姓名訂位
    的國內航線機票，則請至本網查訂單，並透過『聯絡客服』發
    訊提出需求。」及第3點「旅客在國外如欲更改機票訂位記
    錄，需先確認票規可否更改，及更改是否需另付費換票，並
    於48小時工作日前提出更改申請。若未依規定辦理，而致無
    法順利搭機或產生額外損失，得由旅客自行負責。」從上開
    訂購須知內容可知，不論任何原因改票，被告至少須有至少
    2個工作天時間始得辦理，原告於訂購前可清楚知悉，並經
    自由審閱同意提交訂單，已構成委任契約之一部。另依日本
    航班取消/延誤作業辦法，機票處理方式第2點「原訂艙等(R
    BD)客滿改訂較高艙等時須補收價差」，及第5點「如航班NO
    -SHOW,退票時可免除退票手續費,但仍須收取NO-SHOW 罰金
    。票規為不可退票或是未規範NO-SHOW 相關罰則的票種則一
    律扣除台幣2000 元後退還餘額。」因運送契約解除或變更
    衍生之退改票事宜，原告不論透過何種方式訂購機票，均應
    受航空公司公告之票規或作業辦法均束。
　⒊從訂單後台系統訊息記錄列表可知，被告收到回程航班取消
    時離原訂起飛時間已不足1日且鄰近航空公司下班時間，原
    告收到訊息後於晚間5點30分申請退票，被告客服立即協助
    辦理退票事宜，避免原告遭沒收NO-SHOW罰金或喪失退票權
    益。經被告確認退票事宜後，原告才於下午6點25分取消退
    票及提出改票需求，當時已非航空公司上班時間，因此被告
    實無法立即洽詢日航辦理改票，並有備註及同步回覆將於隔
    日工作時間儘速確認。原告提出改票需求，未按訂購須知改
    票作業規定（48小時工作日前提出更改申請），不斷要求被
    告緊急處理，然被告考量原告急切，故就其提出之系爭機票
    改票事宜皆以急件優先處理，被告客服於原告提出改票隔日
    ，一早即向航空公司確認改票事宜，且後續不斷依原告指示
    內容立即辦理各項查詢及回覆，並無故意拖延之情形。　
　⒋被告客服於原告提出改票需求，因遇航空公司下班時間，故
    於隔日工作時間一早向日航確認改票事宜，然而此時定位系
    統已查無1月10日航班，主因乃係起飛在即訂位系統已遭航
    空公司鎖住，被告無法查得且無法對當日航班辦理任何變更
    ，因此被告確實轉達原告「查無航班」，主意乃係告知已經
    無法按原告指示完成更改1月10日航班，需要確認後續日期
    航班之意，並無欺騙之故意；再者，一般航空公司所有航班
    均為公開資訊，原告可輕易於網路查詢，且原告亦自承係於
    網上查到航班資訊，其理應無受欺騙之虞。況從訂單後台系
    統訊息記錄列表可知，原告於1月10日下午提交退票申請前
    ，多次與被告聯繫確認改票事宜時均告知拒絕給付不同艙等
    價差，不符航空公司退改票作業辦法，被告無法擅自為其辦
    理改票。從1月10日上午9點至12點期間，原告訴代多次來電
    ，被告均有提供當下查詢最近航班結果，然而改票價差須航
    空公司回覆後始能提供，因此被告須一定作業時間確認，但
    在被告客服查詢後續機位及價差情況未及回覆原告時，原告
    即已自行決定退票。被告回覆之所有資訊均係因當下查詢結
    果及回覆時間不同而即時更新，並無錯誤。另原告在未給予
    被告足夠作業時間情況下，自行決定退票，並非被告故意不
    提供價差，原告主張受被告錯誤訊息誤導，與事實不符。被
    告依照原告指示完成機票退票申請，除為原告申請特殊退票
    免扣航司罰金外，為遵照原告儘速退款指示，被告未按原本
    退票程序（需2-6個月）而係與航空公司協調優先辦理，並
    於退票當月份完成所有退款；另被告考量原告感受不佳，業
    已主動免除原應收取之退票手續費，自行吸收退人力成本，
    顯見無任何惡意或態度不佳情事。
㈢、又委任契約範圍，應僅及於機票訂購相關事務，不包含任何
    應由原告劉昊自行注意之個人旅遊需求或個人旅遊風險。諸
    如原告起訴狀提及之母親慢性藥不足及醫病需求，業與兩造
    間委任契約無關，應視為一般旅遊風險，原告應於行前多備
    常用藥品，或評估海外就醫風險透過旅遊保險等方式自行處
    理。原告雖主張被告延遲回覆導致喪失機位等待順序及提供
    錯誤資訊，違反受任人義務，然依前所述，被告已預先公告
    改票作業規定，經原告事前同意後構成兩造間契約。原告未
    依訂購須知作業時間提出改票請求，被告已及時查詢處理，
    在未給予合理作業時間情形下，被告仍以原告需求優先辦理
    ，並即時回覆處理。又原告主張被告客服告知1月10日無航
    班但卻有航班起飛乙節，主因乃係航空公司通知取消時間與
    起飛日期過近，及原告逾航空公司工作時間提出改票申請導
    致，被告客服於隔日工作時間立即辦理，但仍受時限影響無
    法完成改票；被告客服一經查得訂位系統無顯示1月10日航
    班資訊當下，確認已無法改票，因急於協助原告後續改票事
    宜，回覆時過於簡略，恐使原告誤會當日沒有航班，然究其
    實上開誤會未如原告所述有任何不利影響，蓋因系爭機票照
    航空公司票規僅得透過被告辦理，而被告僅得透過訂位系統
    辦理，被告就原告每次指示及詢問，均是依照機票訂位系統
    即時查詢結果回覆，資訊俱為真實。且被告回覆查無航班當
    時，原告期望變更搭乘1月10日航班已遭航空公司上鎖機位
    ，被告無法辦理任何變更，故無論1月10日有無航班起飛，
    被告告知「查無航班」或「當日有航班但已無法辦理改票」
    二者意義均為相等。況原告從網路即可得知所有航班資訊，
    若對被告回覆訊息有疑慮，自可再次提出詢問，確認後再行
    退票。原告自行決定退票後竟主張遭被告誤導，實屬牽強附
    會。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不提供價差乙節，實為原告未給予合
    理時間導致被告不及提供，且被告持續依指示辦理相關作業
    及回覆，並無故意不提供情形。原告主張額外購票損失部分
    ，依最終結果而論，原告並無額外損失：依日航改票作業辦
    法，如依原告期望更改至1月10日航班，因該航班無同等經
    濟艙，原告必須給付總計29,200元（計算：2人艙等價差約2
    8,200元+2人改票手續費約1,000元＝29,200）；而本案實際
    原告採取退票及重新購票方案實際僅花費15,825元（計算：
    重購機票金額換算約55,135元-實際退票款37,710元-被告減
    免退票手續費1,600元＝15,825元）。相較而言，原告最後採
    取方案更為有利，被告行為反而使原告損失金額降低，並無
    過失。故原告因航班取消所生之損失（包含滯留期間食宿等
    支出），係因航空公司取消回程航班所致，非可歸責被告，
    且被告處理事務並無過失，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應僅
    得向航空公司請求賠償，概與被告無涉。
㈣、再者，就原告單方主張被告「延誤回覆及錯誤告知1月10日沒
    有航班」之過失行為，按照一般社會經驗，應僅生財產上損
    害結果，與其主張侵害人格權之精神損失之間應無相當因果
    關係，自不得據為請求。原告僅以兩位旅客劉登及章莉莉均
    為70歲以上、有慢性病史，需緊急就醫為由，主張受有精神
    損失，然論其性質，慢性病本非突發之重大疾病，就其掛號
    ，如性質為一般回診應可提前改期，若為緊急，則應可逕往
    當地就醫、直接辦理退票另購其他航班機票，或直接告知願
    補付艙等價差立即改票。依訂單訊息紀錄顯示，原告不斷要
    求被告免費改票，似乎兩位旅客無立即危險，原告所稱「緊
    急」應非事實。況原告自始未就兩位旅客人格法益受侵害情
    形提出任何證明，若僅如其言為單純情緒焦慮，依照一般客
    觀經驗，應不足以認定被告行為已侵害其人格法益達情節重
    大程度。
三、本件原告劉昊於112年4月25日向被告訂購系爭回程機票，惟
    該航班臨時遭美航以天侯因素通知取消。被告於000年0月0
    日下午5：23簡訊通知原告航班異動，並告知可辦理退票事
    宜。嗣原告提出改票需求，被告客服於1月10：02電聯原告
    表示航班異動若無同艙等需補差價，且訂位系統已查無1月1
    0日之航班。其後原告陸續電聯被告詢問改票進度，被告客
    服亦陸續回復訂位系統已查無1月10日之其他航班，1月11日
    經濟艙滿，若無同艙等需補差價。原告家人嗣於1月10日12
    ：30詢問退票事宜，並於1月10日下午3：51申請退票。原告
    劉昊另行購買原告劉登、章莉莉回程機票，支出機票費用美
    金1,735.2元等事實，有系爭機票明細、另購回程機票明細
    、被告訂位系統後台紀錄列表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
    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因被告客服告知1月10日無其他回程
    航班之錯誤訊息及1月11日經濟艙等全滿，致高齡之原告章
    莉莉、劉登滯留美國2.5日，身心焦慮，額外支出食宿費用
    ，故被告應賠償原告重新購買機票、原告劉登、章莉莉滯留
    美國所額外支出之食宿費用及精神慰撫金共90,939元等情，
    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依發展觀光條
    例第2條第10款、第27條第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所
    用名詞，定義如下：…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食宿、領隊人員、導遊人員、代購
    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
    營利事業」、「旅行業業務範圍如下：一、接受委託代售海
    、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客票」，是消費者（
    旅客）委託旅行社辦理機票購票事宜，屬委任代辦性質，而
    旅行社代消費者（旅客）完成開票手續、取得機票後，該旅
    客與航空公司之間即成立旅客運送契約。查被告係依原告劉
    昊之指示代為訂購系爭機票，且依原告劉昊委託內容以原告
    章莉莉、劉登名義完成開票手續，並將系爭機票交付予原告
    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劉昊交付予被告之機票費
    用乃係用以支付系爭機票之對價，並非由被告取得；開票完
    成後實際與航空公司成立旅客運送契約之人為原告章莉莉、
    劉登，堪認本件僅係由原告劉昊委託被告處理訂購機票事宜
    ，而被告允為處理，核其性質屬委任契約，且訂購系爭機票
    之委任契約係成立於原告劉昊與被告間，原告劉登、章莉莉
    與被告間並無委任之契約關係，合先敘明。
㈡、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
    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為之，民法第535條定有明文；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
    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
    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
    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例意旨參照）。
    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
    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
    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
    照）。
㈢、原告雖主張係因被告告知美國時間1月10日無其他回程航班之
    錯誤訊息，致其誤以為該日無班機起飛，而受有前揭損害云
    云，被告不爭執有於台灣時間1月10日早上告知原告之訴訟
    代理人當日已無航班，惟否認有何提供錯誤之訊息致原告受
    有損害，並以前詞置辯。查被告係經營旅行社，僅係提供代
    購機票服務，就系爭機票之更改或取消自仍須依照航空公司
    之作業方式。又被告辯稱其就機位之預訂、退改變更，僅得
    透過航空公司事先授權之訂位系統查詢辦理，亦即本件系爭
    機票之退票或更改僅能透過被告利用航空公司授權之訂位系
    統查詢、辦理一節，既為原告所不爭執，則被告就原告當下
    詢問前揭時日之航班、機位之有無，自應以航空公司當時授
    權或開放被告得使用訂位系統所顯示之內容為準，至於航空
    公司當時是否仍有航班或機位可開放旅客以其他方式向其訂
    購，因非屬被告透過其訂位系統所得查詢或訂購改票之範圍
    ，被告自無代原告查詢或確認之義務。是被告既辯稱當時訂
    位系統顯示已無航班，亦即其已無法再透過其訂位系統代原
    告訂票或更改，而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當時被告所能使用
    之航空公司訂位系統顯示該日尚有航班可訂位或更改，則原
    告於1月10日詢問被告有無美國時間1月10日出發之航班可更
    改時，被告以其當時航空公司授權之訂位系統頁面所顯示資
    訊告知原告無其他1月10日之回程航班資訊，自難認有何故
    意、過失或違反委任契約義務而告知被告錯誤訊息之情，原
    告僅以該航班當日仍有正常起飛為由主張被告未告知航班之
    正確訊息，尚非可採。是原告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航空公司
    當時仍有開放被告得透過其訂位系統為原告改票或尚有機位
    可供原告另行購買，則不論該日航班是否仍有正常起飛，因
    原告能否順利改票或另行購票搭乘，均屬未定，則原告是否
    有因此延誤返台並受有前揭損害，即非無疑，亦難認與被告
    有無正確告知航班訊息即有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以此為由
    主張被告係提供不實之資訊致其誤以當天航空公司並無班機
    起飛而延誤返台，受有前揭損害，被告應賠償另購機票費用
    及食宿費用云云，自非有據。
㈣、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被告告知錯誤訊息，致原告章莉莉
    、劉登滯留美國，身心承受焦慮與緊張，被告應賠償其精神
    損失等語。惟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故意、過失或
    違反委任契約之義務告知錯誤訊息之情事，業如前述，且原
    告劉登、章莉莉亦未說明其有何人格權受被告不法侵害並就
    其所主張之損害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請求自亦無從准
    許。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依原告劉昊之指示為原告章莉莉、劉登
    完成開票手續、取得機票後，原告章莉莉、劉登係與航空公
    司間成立旅客運送契約，系爭航班遭航空公司取消之變動，
    並非可歸責於被告。而被告收到取消通知後，已於第一時間
    通知原告知悉，並持續進行協調及爭取退款事宜之事實，有
    被告訂位系統後台記錄列表在卷可稽，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
    何故意或過失告知原告錯誤之訊息，業如上述，尚難認被告
    就原告劉昊委任代辦機票事項，有何債務不履行或可歸責之
    事由。且本件訂購機票之委任關係僅存在於原告劉昊與被告
    間，原告章莉莉、劉登並非本件訂購機票委任契約當事人，
    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契約之效力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間，而
    不及於非契約當事人之原告章莉莉、劉登，原告章莉莉、劉
    登自不得以被告違反委任契約義務而有債務不履行情事，請
    求被告賠償機票票款及食宿費用或精神慰撫金。此外，由上
    所述被告與原告聯繫回覆之過程，亦無法認定被告有何故意
    或過失侵害原告權益行為，或未依被告網站上所公告之訂購
    須知處理訂購機票之預定、退改。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
    證據證明被告有何侵害其權利並致其受有損害之證據，則原
    告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無據。從而，原告訴請
    被告給付90,93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北小字第766號
原      告  劉昊    
            章莉莉  
            劉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雯萱  
被      告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甫彥  
訴訟代理人  林利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劉昊前於民國112年4月25日透過網路為其父母即原告劉登、章莉莉向被告訂購由日本航空（下稱日航）開票、回程部分航段於美國時間113年1月9日07：32(台灣時間1月10日 20:32)自哥倫比亞起飛之美國航空（下稱美航）機票（下稱系爭機票）。惟於原航班預定起飛前數小時，卻臨時遭美航通知因天候因素取消。原告遂聯繫被告有無替代航班盡快返台，被告以簡訊告知1月10日有替代JL航班，須待回覆可否免費更改。原告焦急等待數小時再次聯繫被告1月10日及接續其他天的航班，然經被告回覆1月10日經濟艙已滿，不同艙要補差價，原告家人亦回覆請被告先詢問差價金額及其他天航班再做決定。嗣原告家人又去電被告，被告告知美國1月10日沒有航班及1月11日全滿，最快要等到1月12日、1月13日。原告家人詢問被告前次電詢曾說有不同艙要補差價，是有班機，為何又沒航班？原告家人連續2度詢問被告是經濟艙滿還是無班機飛?被告均確認回覆為沒有航班飛。原告因此決定於台灣時間1月10日中午12：30左右去電被告詢問及決定退票細節，並重新購買2張1月11日UA航班回台。嗣原告劉登於美國時間1月10日網上發現AA航空1月10日有班機且正常起飛，並非如被告所說沒有班機。原告家人於1月11日至被告處反應上情，被告客服回覆因1月10日當日系統鎖住即查不到航班。然系統鎖住查不到航班與沒有航班情況不同，被告嗣又表示因不同艙要補差價，則於退票後再重新購票，也是一樣。惟是否補差價應由旅客決定，原告既向被告詢問差價金額，則被告應係誠實告知原告差價金額，而非以沒有航班之錯誤訊息回覆原告。因被告回覆沒有航班之錯誤訊息導致高齡之原告章莉莉、劉登未能獲取正確訊息，而擔心受怕，滯留美國2天半，故請求被告賠償重新購票之機票費用美金1,753.2元及精神慰撫金美金5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939元。
二、被告則以下情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被告係受原告劉昊所託，以原告劉昊之名義訂購系爭機票及提供代收/代付票款服務，則被告為原告劉昊處理代訂機票等事務，應認係成立委任契約，並適用委任相關之規定，原告章莉莉、劉登與被告並無契約關係。被告與原告劉昊間委任契約範圍包括被告公告訂購機票之所有相關資訊、作業辦法及訂購明細，被告依委任契約辦理退改票事務：被告網站提供機票訂購服務，機票商品透過全球訂位系統串接連線作業，並於訂購頁面提供多種不同方案，並依各供應商所提供的票價方案揭露於商品網頁，由消費者自行挑選訂購。而機票之退、改票皆依航空公司票規或航空公司作業公告處理。依被告網站訂購機票流程說明可知，原告於訂購過程中，可清楚得知其訂購航班資訊、《行李資訊及票價規定》與《訂購須知》，並經原告自由審閱後同意勾選『我已完整閱讀本服務[訂購須知](含個資聲明)，並接受所有規定事項完成訂購』，自行填寫旅客資料送出訂單，及完成付款，被告最後依訂單資訊完成代訂機票事宜。被告前述公告訂購機票所有相關資訊、作業辦法及訂購明細均構成被告與原告劉昊間委任契約之一部。
㈡、系爭機票原訂回程航班，因航空公司臨時於起飛前通知取消，其取消非可歸責被告所致，且被告於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後，已第一時間通知原告，使原告免受延誤影響退票權益。被告就系爭機票辦理改退票事務過程中，均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⒈被告係屬旅行社，僅提供機票訂購服務，就系爭機票之實際運送服務乃係由航空公司提供，因此就運送契約衍生之機票退改事宜，均須依航空公司公告或作業辦法辦理。另被告就機位之預訂、退改變更，僅得透過航空公司事先授權之訂位系統查詢辦理，大部分退改票相關作業須待航空公司人工審核/回覆，如遇假日或夜間等非工作時間則須等待次日工作時間始得辦理，非旅客無論何時提出詢問或請求，被告均可立即回覆或辦理。　　　　　
  ⒉被告就退改票規定作業時間，已有預先公告於商品頁面之訂購須知，依訂購須知『其他注意事項』第2點「機票開立後，若需更改訂位記錄，請至會員中心於線上提出改票申請。大部分的更改需求須另付費換改機票（包括航空公司規定的費用及本公司改票手續費），具體內容以系統操作或客服人員之確認回覆為準。但，若訂購的是華信航空以中文姓名訂位的國內航線機票，則請至本網查訂單，並透過『聯絡客服』發訊提出需求。」及第3點「旅客在國外如欲更改機票訂位記錄，需先確認票規可否更改，及更改是否需另付費換票，並於48小時工作日前提出更改申請。若未依規定辦理，而致無法順利搭機或產生額外損失，得由旅客自行負責。」從上開訂購須知內容可知，不論任何原因改票，被告至少須有至少2個工作天時間始得辦理，原告於訂購前可清楚知悉，並經自由審閱同意提交訂單，已構成委任契約之一部。另依日本航班取消/延誤作業辦法，機票處理方式第2點「原訂艙等(RBD)客滿改訂較高艙等時須補收價差」，及第5點「如航班NO-SHOW,退票時可免除退票手續費,但仍須收取NO-SHOW 罰金。票規為不可退票或是未規範NO-SHOW 相關罰則的票種則一律扣除台幣2000 元後退還餘額。」因運送契約解除或變更衍生之退改票事宜，原告不論透過何種方式訂購機票，均應受航空公司公告之票規或作業辦法均束。
　⒊從訂單後台系統訊息記錄列表可知，被告收到回程航班取消時離原訂起飛時間已不足1日且鄰近航空公司下班時間，原告收到訊息後於晚間5點30分申請退票，被告客服立即協助辦理退票事宜，避免原告遭沒收NO-SHOW罰金或喪失退票權益。經被告確認退票事宜後，原告才於下午6點25分取消退票及提出改票需求，當時已非航空公司上班時間，因此被告實無法立即洽詢日航辦理改票，並有備註及同步回覆將於隔日工作時間儘速確認。原告提出改票需求，未按訂購須知改票作業規定（48小時工作日前提出更改申請），不斷要求被告緊急處理，然被告考量原告急切，故就其提出之系爭機票改票事宜皆以急件優先處理，被告客服於原告提出改票隔日，一早即向航空公司確認改票事宜，且後續不斷依原告指示內容立即辦理各項查詢及回覆，並無故意拖延之情形。　
　⒋被告客服於原告提出改票需求，因遇航空公司下班時間，故於隔日工作時間一早向日航確認改票事宜，然而此時定位系統已查無1月10日航班，主因乃係起飛在即訂位系統已遭航空公司鎖住，被告無法查得且無法對當日航班辦理任何變更，因此被告確實轉達原告「查無航班」，主意乃係告知已經無法按原告指示完成更改1月10日航班，需要確認後續日期航班之意，並無欺騙之故意；再者，一般航空公司所有航班均為公開資訊，原告可輕易於網路查詢，且原告亦自承係於網上查到航班資訊，其理應無受欺騙之虞。況從訂單後台系統訊息記錄列表可知，原告於1月10日下午提交退票申請前，多次與被告聯繫確認改票事宜時均告知拒絕給付不同艙等價差，不符航空公司退改票作業辦法，被告無法擅自為其辦理改票。從1月10日上午9點至12點期間，原告訴代多次來電，被告均有提供當下查詢最近航班結果，然而改票價差須航空公司回覆後始能提供，因此被告須一定作業時間確認，但在被告客服查詢後續機位及價差情況未及回覆原告時，原告即已自行決定退票。被告回覆之所有資訊均係因當下查詢結果及回覆時間不同而即時更新，並無錯誤。另原告在未給予被告足夠作業時間情況下，自行決定退票，並非被告故意不提供價差，原告主張受被告錯誤訊息誤導，與事實不符。被告依照原告指示完成機票退票申請，除為原告申請特殊退票免扣航司罰金外，為遵照原告儘速退款指示，被告未按原本退票程序（需2-6個月）而係與航空公司協調優先辦理，並於退票當月份完成所有退款；另被告考量原告感受不佳，業已主動免除原應收取之退票手續費，自行吸收退人力成本，顯見無任何惡意或態度不佳情事。
㈢、又委任契約範圍，應僅及於機票訂購相關事務，不包含任何應由原告劉昊自行注意之個人旅遊需求或個人旅遊風險。諸如原告起訴狀提及之母親慢性藥不足及醫病需求，業與兩造間委任契約無關，應視為一般旅遊風險，原告應於行前多備常用藥品，或評估海外就醫風險透過旅遊保險等方式自行處理。原告雖主張被告延遲回覆導致喪失機位等待順序及提供錯誤資訊，違反受任人義務，然依前所述，被告已預先公告改票作業規定，經原告事前同意後構成兩造間契約。原告未依訂購須知作業時間提出改票請求，被告已及時查詢處理，在未給予合理作業時間情形下，被告仍以原告需求優先辦理，並即時回覆處理。又原告主張被告客服告知1月10日無航班但卻有航班起飛乙節，主因乃係航空公司通知取消時間與起飛日期過近，及原告逾航空公司工作時間提出改票申請導致，被告客服於隔日工作時間立即辦理，但仍受時限影響無法完成改票；被告客服一經查得訂位系統無顯示1月10日航班資訊當下，確認已無法改票，因急於協助原告後續改票事宜，回覆時過於簡略，恐使原告誤會當日沒有航班，然究其實上開誤會未如原告所述有任何不利影響，蓋因系爭機票照航空公司票規僅得透過被告辦理，而被告僅得透過訂位系統辦理，被告就原告每次指示及詢問，均是依照機票訂位系統即時查詢結果回覆，資訊俱為真實。且被告回覆查無航班當時，原告期望變更搭乘1月10日航班已遭航空公司上鎖機位，被告無法辦理任何變更，故無論1月10日有無航班起飛，被告告知「查無航班」或「當日有航班但已無法辦理改票」二者意義均為相等。況原告從網路即可得知所有航班資訊，若對被告回覆訊息有疑慮，自可再次提出詢問，確認後再行退票。原告自行決定退票後竟主張遭被告誤導，實屬牽強附會。原告主張被告故意不提供價差乙節，實為原告未給予合理時間導致被告不及提供，且被告持續依指示辦理相關作業及回覆，並無故意不提供情形。原告主張額外購票損失部分，依最終結果而論，原告並無額外損失：依日航改票作業辦法，如依原告期望更改至1月10日航班，因該航班無同等經濟艙，原告必須給付總計29,200元（計算：2人艙等價差約28,200元+2人改票手續費約1,000元＝29,200）；而本案實際原告採取退票及重新購票方案實際僅花費15,825元（計算：重購機票金額換算約55,135元-實際退票款37,710元-被告減免退票手續費1,600元＝15,825元）。相較而言，原告最後採取方案更為有利，被告行為反而使原告損失金額降低，並無過失。故原告因航班取消所生之損失（包含滯留期間食宿等支出），係因航空公司取消回程航班所致，非可歸責被告，且被告處理事務並無過失，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原告應僅得向航空公司請求賠償，概與被告無涉。
㈣、再者，就原告單方主張被告「延誤回覆及錯誤告知1月10日沒有航班」之過失行為，按照一般社會經驗，應僅生財產上損害結果，與其主張侵害人格權之精神損失之間應無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得據為請求。原告僅以兩位旅客劉登及章莉莉均為70歲以上、有慢性病史，需緊急就醫為由，主張受有精神損失，然論其性質，慢性病本非突發之重大疾病，就其掛號，如性質為一般回診應可提前改期，若為緊急，則應可逕往當地就醫、直接辦理退票另購其他航班機票，或直接告知願補付艙等價差立即改票。依訂單訊息紀錄顯示，原告不斷要求被告免費改票，似乎兩位旅客無立即危險，原告所稱「緊急」應非事實。況原告自始未就兩位旅客人格法益受侵害情形提出任何證明，若僅如其言為單純情緒焦慮，依照一般客觀經驗，應不足以認定被告行為已侵害其人格法益達情節重大程度。
三、本件原告劉昊於112年4月25日向被告訂購系爭回程機票，惟該航班臨時遭美航以天侯因素通知取消。被告於000年0月0日下午5：23簡訊通知原告航班異動，並告知可辦理退票事宜。嗣原告提出改票需求，被告客服於1月10：02電聯原告表示航班異動若無同艙等需補差價，且訂位系統已查無1月10日之航班。其後原告陸續電聯被告詢問改票進度，被告客服亦陸續回復訂位系統已查無1月10日之其他航班，1月11日經濟艙滿，若無同艙等需補差價。原告家人嗣於1月10日12：30詢問退票事宜，並於1月10日下午3：51申請退票。原告劉昊另行購買原告劉登、章莉莉回程機票，支出機票費用美金1,735.2元等事實，有系爭機票明細、另購回程機票明細、被告訂位系統後台紀錄列表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因被告客服告知1月10日無其他回程航班之錯誤訊息及1月11日經濟艙等全滿，致高齡之原告章莉莉、劉登滯留美國2.5日，身心焦慮，額外支出食宿費用，故被告應賠償原告重新購買機票、原告劉登、章莉莉滯留美國所額外支出之食宿費用及精神慰撫金共90,939元等情，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依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10款、第27條第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所用名詞，定義如下：…十、旅行業：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為旅客設計安排旅程、食宿、領隊人員、導遊人員、代購代售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有關服務而收取報酬之營利事業」、「旅行業業務範圍如下：一、接受委託代售海、陸、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旅客購買客票」，是消費者（旅客）委託旅行社辦理機票購票事宜，屬委任代辦性質，而旅行社代消費者（旅客）完成開票手續、取得機票後，該旅客與航空公司之間即成立旅客運送契約。查被告係依原告劉昊之指示代為訂購系爭機票，且依原告劉昊委託內容以原告章莉莉、劉登名義完成開票手續，並將系爭機票交付予原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劉昊交付予被告之機票費用乃係用以支付系爭機票之對價，並非由被告取得；開票完成後實際與航空公司成立旅客運送契約之人為原告章莉莉、劉登，堪認本件僅係由原告劉昊委託被告處理訂購機票事宜，而被告允為處理，核其性質屬委任契約，且訂購系爭機票之委任契約係成立於原告劉昊與被告間，原告劉登、章莉莉與被告間並無委任之契約關係，合先敘明。
㈡、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民法第535條定有明文；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參照）。
㈢、原告雖主張係因被告告知美國時間1月10日無其他回程航班之錯誤訊息，致其誤以為該日無班機起飛，而受有前揭損害云云，被告不爭執有於台灣時間1月10日早上告知原告之訴訟代理人當日已無航班，惟否認有何提供錯誤之訊息致原告受有損害，並以前詞置辯。查被告係經營旅行社，僅係提供代購機票服務，就系爭機票之更改或取消自仍須依照航空公司之作業方式。又被告辯稱其就機位之預訂、退改變更，僅得透過航空公司事先授權之訂位系統查詢辦理，亦即本件系爭機票之退票或更改僅能透過被告利用航空公司授權之訂位系統查詢、辦理一節，既為原告所不爭執，則被告就原告當下詢問前揭時日之航班、機位之有無，自應以航空公司當時授權或開放被告得使用訂位系統所顯示之內容為準，至於航空公司當時是否仍有航班或機位可開放旅客以其他方式向其訂購，因非屬被告透過其訂位系統所得查詢或訂購改票之範圍，被告自無代原告查詢或確認之義務。是被告既辯稱當時訂位系統顯示已無航班，亦即其已無法再透過其訂位系統代原告訂票或更改，而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當時被告所能使用之航空公司訂位系統顯示該日尚有航班可訂位或更改，則原告於1月10日詢問被告有無美國時間1月10日出發之航班可更改時，被告以其當時航空公司授權之訂位系統頁面所顯示資訊告知原告無其他1月10日之回程航班資訊，自難認有何故意、過失或違反委任契約義務而告知被告錯誤訊息之情，原告僅以該航班當日仍有正常起飛為由主張被告未告知航班之正確訊息，尚非可採。是原告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航空公司當時仍有開放被告得透過其訂位系統為原告改票或尚有機位可供原告另行購買，則不論該日航班是否仍有正常起飛，因原告能否順利改票或另行購票搭乘，均屬未定，則原告是否有因此延誤返台並受有前揭損害，即非無疑，亦難認與被告有無正確告知航班訊息即有相當因果關係。故原告以此為由主張被告係提供不實之資訊致其誤以當天航空公司並無班機起飛而延誤返台，受有前揭損害，被告應賠償另購機票費用及食宿費用云云，自非有據。
㈣、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因被告告知錯誤訊息，致原告章莉莉、劉登滯留美國，身心承受焦慮與緊張，被告應賠償其精神損失等語。惟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故意、過失或違反委任契約之義務告知錯誤訊息之情事，業如前述，且原告劉登、章莉莉亦未說明其有何人格權受被告不法侵害並就其所主張之損害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請求自亦無從准許。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依原告劉昊之指示為原告章莉莉、劉登完成開票手續、取得機票後，原告章莉莉、劉登係與航空公司間成立旅客運送契約，系爭航班遭航空公司取消之變動，並非可歸責於被告。而被告收到取消通知後，已於第一時間通知原告知悉，並持續進行協調及爭取退款事宜之事實，有被告訂位系統後台記錄列表在卷可稽，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告知原告錯誤之訊息，業如上述，尚難認被告就原告劉昊委任代辦機票事項，有何債務不履行或可歸責之事由。且本件訂購機票之委任關係僅存在於原告劉昊與被告間，原告章莉莉、劉登並非本件訂購機票委任契約當事人，依債之相對性原則，契約之效力僅存在於契約當事人間，而不及於非契約當事人之原告章莉莉、劉登，原告章莉莉、劉登自不得以被告違反委任契約義務而有債務不履行情事，請求被告賠償機票票款及食宿費用或精神慰撫金。此外，由上所述被告與原告聯繫回覆之過程，亦無法認定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權益行為，或未依被告網站上所公告之訂購須知處理訂購機票之預定、退改。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何侵害其權利並致其受有損害之證據，則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屬無據。從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90,93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本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李宜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5　　日
　　　　　　　　　　　　　　　書記官　沈玟君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